
附件 1

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红寺堡区分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2025年修订版）

序号 抽查项目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1 登记事项检查

营业执照（登记证）规范

使用情况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

专业合作社、外国企业常

驻代表机构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八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五条，

《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第三十四、三十五条，《外

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十九

条、第三十六条第三款、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电子商务法》第十五条

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检

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

专业合作社、外国企业常

驻代表机构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八

条，《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二十七条，

《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第三十四、三十五条，《外

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九十四条，《外商投资合伙企

业登记管理规定》第五十四条



经营（驻在）期限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

专业合作社、外国企业常

驻代表机构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八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款，《外

商投资合伙企业登记管理规定》第五十三条，《外国企

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

第二款、第三十八条

经营（业务）范围中无需

审批的经营（业务）项目

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

专业合作社、外国企业常

驻代表机构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八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款，《中

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外

商投资合伙企业登记管理规定》第五十三条，《个人独

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促进个体工商户

发展条例》第三十四、三十五条，《外国企业常驻代表

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第三十七条、

第三十八条

住所（经营场所）或驻在

场所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

专业合作社、外国企业常

驻代表机构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注册资本实缴情况的检

查

《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

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

的通知》明确的暂不实行

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的

行业企业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八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五十条至第二百

五十三条、第二百六十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伙企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

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登记管理规定》第五十三条，《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

办法》第三十八条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任

职情况的检查
企业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八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二款，

《合伙企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款，《外商投资合伙企

业登记管理规定》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

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个人独资企业登记

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

法定代表人、自然人股东

身份真实性的检查
企业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五十二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三条



2 公示信息检查

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检

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

专业合作社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网络检查、

专业机构

核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三条、第八条、第九条、

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企业公

示信息抽查暂行办法》第十条、第十二条，《企业经营

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六条、第八条、第

九条，《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暂行办法》第六条、第十

一条，《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示暂行办法》第五

条、第八条

即时公示信息的检查 企业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网络检查、

专业机构

核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企业公示信息抽查

暂行办法》第十条、第十二条，《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

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

3
民生领域价格

监管

重大节假日、重点时段明

码标价、价格欺诈等价格

行为抽查检查

宾馆酒店、民宿、旅游

商品销售及周边餐饮、

停车场等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

定》

4 民生领域价格

监管
学校收费行为抽查检查 民办学校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

定》

5 民生领域价格

监管
医院收费行为抽查检查 公办、民办医院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

定》

6
电子商务经营

行为监督检查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履

行主体责任的检查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一般检查

事项

书面检查、

网络检查、

专业机构核

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

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

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

7 重要领域市场

规范管理检查

拍卖活动经营资格的检

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十一条、第六十条，《拍

卖监督管理办法》第四条、第十一条

为非法交易野生动物等

违法行为提供交易服务

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二条、第五

十一条，《宁夏回族自治区野生动物保护实施办法》第

二十一条、第二十八条

8 广告行为检查广告发布情况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它

经营单位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条、第六条、第五十五

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



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

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广告主发布相关广告

的审查批准情况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它

经营单位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

管理法》第八十九条，《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六

十条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

建立健全广告业务的承

接登记、审核、档案管理

制度情况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它

经营单位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三十四条、第六十条

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

依法承担相关义务与责

任的行政检查

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或者

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

信息服务提供者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

9 产品质量监督

抽查

生产领域产品质量监督

抽查

企业成品仓库内的待销

产品

重点检查

事项
抽样检测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五条，《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二条、

第十七条

10
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产品生

产企业检查

对“先核后证”审批的企业

证后监督核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三

十六条、三十八条、三十九条对“告知承诺”审批的企业

获证资格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

重点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11
食品生产监督

检查

1.生产环境条件的检查；

2.进货查验情况的检查；

3.生产过程控制的检查；

4.产品检验的检查；

5.贮存及交付控制的检

查；

6.不合格品管理和食品召

回的检查；

7.从业人员管理的检查；

8.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的检

查

获证食品生产企业
重点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食品

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12
食品销售监督

检查
校园食品销售监督检查

校园及校园周边食品销

售者

重点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

一十条，《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高风险食品销售监督检

查

风险等级为B、C、D级的

食品销售者

重点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一般风险食品销售监督

检查

风险等级为A级的食品

销售者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网络食品销售监督检查 入网食品销售者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13
餐饮服务监督

检查

食品经营许可情况的检

查

社会餐饮服务经营者
一般检查

事项

书面检查、

现场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五条、五十六条、

五十七条、五十九条、一百一十条，《食品生产经营监

督检查管理办法》第二十条、二十二条、二十五条、三

十条、三十二条、三十九条、四十八条、四十九条、五

十八条

学校食堂、校外供餐单位
重点检查

事项

书面检查、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原料控制（含食品添加

剂）情况的检查

社会餐饮服务经营者
一般检查

事项

书面检查、

现场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学校食堂、校外供餐单位
重点检查

事项

书面检查、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加工制作过程的检查

社会餐饮服务经营者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学校食堂、校外供餐单位
重点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供餐、用餐与配送情况的

检查

社会餐饮服务经营者
一般检查

事项

书面检查、

现场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学校食堂、校外供餐单位
重点检查

事项

书面检查、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餐饮具清洗消毒情况的

检查
社会餐饮服务经营者

一般检查

事项

书面检查、

现场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学校食堂、校外供餐单位
重点检查

事项

书面检查、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场所和设施清洁维护情

况的检查

社会餐饮服务经营者
一般检查

事项

书面检查、

现场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五条、五十六条、

五十七条、五十九条、一百一十条《食品生产经营监督

检查管理办法》第二十条、二十二条、二十五条、三十

条、三十二条、三十九条、四十八条、四十九条、五十

八条

学校食堂、校外供餐单位
重点检查

事项

书面检查、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食品安全管理情况的检

查

社会餐饮服务经营者
一般检查

事项

书面检查、

现场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学校食堂、校外供餐单位
重点检查

事项

书面检查、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人员管理情况的检查

社会餐饮服务经营者
一般检查

事项

书面检查、

现场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学校食堂、校外供餐单位
重点检查

事项

书面检查、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网络餐饮服务情况的检

查

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网

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

一般检查

事项

网络检查、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二条、一百一十

条，《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14
食用农产品市

场销售质量安

全检查

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

场监督检查

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

场（含批发市场和农贸市

场）

重点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食用

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总局 81 号

令）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食用农 产品销售 企业

（者）监督检查

食用农产品销售企业（含

批发企业和零售企业）、

其他销售者

重点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15
特殊食品销售

监督检查

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监

督检查
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者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

一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乳品质

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第五

十条等，《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销售监督检查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销售者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

一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食品生

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保健食品销售监督检查 保健食品销售者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

一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食品生

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16
食品安全监督

抽检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市场在售食品

重点检查

事项
抽样检验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七条，《食品安

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

17
特种设备使用

单位监督检查
使用管理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重点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七条，《特

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五十条，《特种设备现场安全

监督检查办法》（2022年第 57号）

18
特种设备生产

单位监督检查
生产管理 特种设备生产单位

重点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七条，《特

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五十条，《特种设备安全监督

检查办法》（2022年第 57号）

19 计量监督检查

在用计量器具监督检查
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

商户及其它经营者

重点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抽样检测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十八条，《集贸市场计量

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加油站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第六条，《眼镜制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七条

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专项

监督检查
法定计量检定机构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十八条，《计量法实施细

则》第二十八条，《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监督管理办法》

第十五、十六条，《专业计量站管理办法》第十四、十

八条

计量单位使用情况专项

监督检查

宣传出版、文化教育、

市场交易等领域

重点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十八条，《全面推行我国

法定计量单位的意见》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国

家计量监督专项抽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它

经营者

一般检查

事项
抽样检测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十八条，《定量包装商品

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型式批准监督检查
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

商户及其它经营者

重点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抽样检测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十八条，《计量法实施细

则》第十八、二十条，《计量器具新产品管理办法》第

十八条



能效标识计量专项监督

检查
企业

重点检查

事项
抽样检测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七十三条，《能源计

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

第十八条

水效标识计量专项监督

检查
企业

重点检查

事项
抽样检测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效标识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20
认证活动和认

证结果检查

自愿性认证活动及结果

合规性、有效性的检查

辖区内注册的自愿性

认证机构、获证组织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五十四条，《认证

机构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二十七条、三十八条、三

十九条、四十条

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及

结果的合规性、有效性的

检查

辖区内开展强制性产品

认证的获证组织

重点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 第五十四条，《强

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三十八条、四十

九条、五十条、五十一条、五十三条、五十四条、五十

五条

21
机动车销售企

业监管

机动车获得强制性产品

认证情况检查
机动车销售企业

重点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五十四条，《强制
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三三十七条、三十八条、四十
九条、五十条、五十一条、五十三条、五十四条、五十
五条

22 检验检测机构

检查
检验检测机构检查 检验检测机构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九条、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六条、第三十三条，《检验

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至第四十七

条，《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至

第四十条

23
市场类标准监

督检查

企业标准自我声明监督

检查
企业

一般检查

事项

书面检查、

网络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二条

团体标准自我声明监督

检查
社会团体

一般检查

事项

书面检查、

网络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二条

24
专利真实性监

督检查

1.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

专利申请文件真实性的

检查；2.产品专利宣传真

实性的检查

各类市市场主体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八十四条，《宁夏回族自治区

专利保护条例》第二十五条



25
商标使用行为

的检查

１、商标使用行为的检

查；２、集体商标、证明

商标（含地理标志）使用

行为的检查；３、商标印

制行为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抽查、

书面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条、第十条、第十四条

第五款、第十六条、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四十九条第

一款、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四条、七十一条，《集

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十八

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

《商标印制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

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

十二条、第十三条

26
商标代理行为

的检查
商标代理行为的检查

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

从事商标代理业务的

服务机构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抽查、

书面检查

红寺堡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八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八条、第八十九条，《商

标代理监督管理规定》



附件 2

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红寺堡区分局 2025 年随机抽查工作计划
序号 计划名称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信用风险分类

差异化抽查比

例

抽查

类型
组织抽查单位

实施检

查

部门

联合检

查参与

部门

完成时限

1

全区市场主

体登记事项

检查及公示

信息检查

1.营业执照（登记证）规范使用

情况；2.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经

营（驻在）期限；3.经营（业务）

范围中无需审批的经营（业务）

项目；4.住所（经营场所）或驻

在场所；5.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任职情况；6.法定代表人、自然

人股东身份真实性

全区登记的企业、农民

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

企业A类0.5%，

B类 1%，

C类 8%，

D类 100%；

农民专业合作

社3%；个体工

商户 0.5%

不定向 法制监察岗

各岗位、

市场监

管所

2025年 11月

2
企业年度报

告、即时公

示信息抽查

年度报告、即时公示信息检查
全区登记的各类企业、

外国企业常驻机构

企业A类0.5%，

B类 1%，

C类 8%，

D类 100%

不定向 法制监察岗

各岗位、

市场监

管所

人力资

源社会

保障、商

务部门

2025年 11月

年度报告、即时公示信息检查
全区登记的农民专业

合作社、个体工商户

企业A类0.5%，

B类 1%，

C类 8%，

D类 100%

不定向 法制监察岗

各岗位、

市场监

管所

2025年 11月



3

明码标价、

价格欺诈等

价格行为抽

查检查

2025年重大节假日、重点时段

市场价格行为

宾馆酒店、民宿、旅游

商品销售及周边餐饮、

停车场等

企业：A类2%，

B类 5%，

C类 100%，

D类 100%，

个体：5%

不定向
市局价格与反

不正当竞争科

市场监

管分局
2025年 11月

4
学校收费行

为抽查检查
学校收费行为 民办学校 10% 不定向

市局价格与反

不正当竞争科

市场监
管分局

2025年 11月

5
医院收费行

为抽查检查
医院收费行为 公办、民办医院 10% 不定向

市局价格与反

不正当竞争科

市场监
管分局

2025年 11月

6
电子商务经

营行为监督

检查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履行主体

责任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

企业A类20%，

B类 50%，

C类 100%，

D类 100%；

个体 40%

定向 法制监察岗

各岗位、

市场监

管所

2025年 11月

7
拍卖市场规

范管理监督

检查

拍卖活动经营资格的检查 企业

企业A类 5%，

B类 10%，

C类 100%，

D类 100%

定向
市局网络交易

监管科

市场监
管分局

2025年 11月

8

野生动物保

护市场规范

管理监督检

查

为非法交易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

提供交易服务的检查

企业、农专、

个体工商户

企业A类10%，

B类 25%，

C类 100%，

D类 100%，

农专 50%，

个体 50%

定向 食品安全岗

各岗位、

市场监

管所

2025年 11月

9
广告行为

抽查

广告发布行为监督检查

医疗机构 15% 定向
市局广告

监管科

市场监

管分局
2025年 11月

10
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

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主发布

相关广告的审查批准情况的检查



11
医院经营

行为检查

经营场所内医疗广告宣传是否真

实合法、是否存在未经审查擅自

发布医疗广告行为的检查

医院 25% 定向
市局广告

监管科

市场监

管分局

卫生健

康部门
2025年 11月

12
食品生产

监督检查

1.生产环境条件的检查；2.进货查

验情况的检查；3.生产过程控制

的检查；4.产品检验的检查；5.
贮存及交付控制的检查；6.不合

格品管理和食品召回的检查；7.
从业人员管理的检查；8.食品安

全事故处置的检查

获证食品生产企业

A类 1%；

B类 2%；

C类 30%；

D类 80%

不定向

（重点检

查事项）

市局食品生产
安全监管科

市场监
管分局

2025年 11月

13
食品销售

监督检查

1.校园食品销售监督检查；2.高风

险食品销售监督；3.一般风险食

品销售监督检查检；4.网络食品

销售监督检查查；5.食用农产品

集中交易市场监督检查；6.食用

农产品销售监督检查；7.婴幼儿

配方食品销售监督检查；8.特殊

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监督检

查；9.保健食品销售监督检查。

食品销售经营者

食品销售企

业：A类 1%；

B类 3%；

C类 60%；

D类 100%；

个体户：2%

不定向
市局食品流通

监管科
市场监
管分局

2025年 11月

14
餐饮服务

监督检查

1.食品经营许可情况的检查；2.
原料控制（含食品添加剂）情况

的检查；3.加工制作过程的检查；

4.供餐、用餐与配送情况的检查；

5.餐饮具清洗消毒情况的检查；

6.场所和设施清洁维护情况的检

查；7.食品安全管理情况的检查；

8.人员管理情况的检查

餐饮服务经营者

企业：A类1%，

B类 10%，

C类 50%，

D类 100%
个体工商户：

5%

定向
市局餐饮食品
安全监管科

市场监
管分局

2025年 11月



15
学校食堂食

品安全监督

检查

1.食品经营许可情况的检查；2.
原料控制（含食品添加剂）情况

的检查；3.加工制作过程的检查；

4.供餐、用餐与配送情况的检查；

5.餐饮具清洗消毒情况的检查；

6.场所和设施清洁维护情况的检

查；7.食品安全管理情况的检查；

8.人员管理情况的检查

学校食堂 20% 定向
市局餐饮食品
安全监管科

市场监
管分局

教育部

门
2025年 11月

16

托幼机构、

养老机构等

食堂食品安

全监督检查

1.食品经营许可情况的检查；2.
原料控制（含食品添加剂）情况

的检查；3.加工制作过程的检查；

4.供餐、用餐与配送情况的检查；

5.餐饮具清洗消毒情况的检查；

6.场所和设施清洁维护情况的检

查；7.食品安全管理情况的检查；

8.人员管理情况的检查

托幼机构、养老机构等

食堂
20% 定向

市局餐饮食品
安全监管科

市场监
管分局

2025年 11月

17

移动式压力
容器、气瓶
充装单位
监督检查

充装单位监督检查 充装单位 25% 定向
市局特种设备
安全监察科

市场监
管分局

2025年 11月

18
节假日涉及

民生计量器

具专项检查

在用计量器具监督检查

集贸市场、早市、超市、

个体经营户及其它

经营者

企业A类 1%，

B类 5%，

C类 70%，

D类 100%

不定向
市局标准化与
计量认证
监管科

市场监
管分局

2025年 11月

19
能效标识计

量专项检查
能效标识计量专项监督检查

能效标识产品生产、

销售企业

企业A类 1%，

B类 5%，

C类 80%，

D类 100%

定向

市局标准化与

计量认证

监管科

市场监

管分局
2025年 11月

20
水效标识计

量专项检查
水效标识计量专项监督检查 抽水马桶销售企业

企业A类 1%，

B类 5%，

C类 80%，

定向

市局标准化与

计量认证

监管科

市场监

管分局
2025年 11月



D类 100%

21
认证活动和

认证结果

检查

自愿性认证活动及结果合规性、

有效性的检查

辖区内注册的自愿性

认证机构、获证组织

辖区内注册的

自愿性认证机

构 100%；获

证组织按照市

场监管总局抽

取为准

定向

市局标准化与

计量认证

监管科

市场监

管分局
2025年 10月

22
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及结果的合

规性、有效性的检查

辖区内开展强制性

产品认证的获证组织

C类 50%
D类 100%

定向

市局标准化与

计量认证

监管科

市场监

管分局
2025年 11月

23

机动车销售

企业强制性

产品认证

监督检查

机动车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情况

检查
机动车销售企业

C类 50%
D类 100%

定向

市局标准化与

计量认证

监管科

市场监

管分局
2025年 11月

24
机动车检验

机构监督

检查

1.机动车检验机构基本条件和技

术能力保持情况的检查，2.机动

车排放检验情况和设备使用情况

检查，3.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情况

机动车检验机构
B类 50%

C、D类 100%
定向

市局标准化与

计量认证

监管科

市场监

管分局

生态环

境、公安

部门

2025年 11月

25
检验检测机

构监督检查
检验检测机构检测活动的检查 检验检测机构

B类 50%
C、D类 100%

定向

市局标准化与

计量认证

监管科

市场监
管分局

2025年 11月

26
市场类标准

监督检查

企业标准自我声明监督检查（含

包装标准）
企业

A类 1%，

B类 10%，

C类 80%，

D类 100%

不定向

市局标准化与

计量认证

监管科

市场监
管分局

2025年 11月

27

2025年度各

类市场主体

专利真实性

检查

1.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专利申

请文件真实性的检查，2.产品

专利宣传真实性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
D类 100%；

个体 10%
不定向

市局
知识产权科

市场监
管分局

2025年 11月

28
2025年度企

业、个体工商

1.商标使用行为的检查，2.集体商

标、证明商标（含地理标志）使
企业、个体工商户

C类 80%；

D类 100%；
不定向

市局
知识产权科

市场监
管分局

2025年 11月



户、农民专业

合作社商标

使用行为

检查

用行为的检查；3.商标印制行为

的检查

个体 10%

注:抽查类型：定向、不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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